
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作業程序 
 
 
 
 
 
 
 
 
 
 
 
 
 
 
 
 
 
 
 
 
 
 
 
 
 
 
 
 
 
 
 
 
 
 
 
 
 
 
 

甲級【尚無疑慮】 未達㇠級【瀕危】 ㇠級【尚有疑慮】 

●屋齡 30 年以上
無昇降設備者 

●屋齡 30 年以上
具昇降設備者 

●經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依
建築法﹅災害
防救法判定須
限期拆除或補
強之合法建築
物。 

●合法建築物已
依建築法第 81
條﹅第 82 條拆
除，但尚未重
建者。 

●屋齡未達 30 年之
合法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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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齡 30 年以上之
合法建築物。 

●領有使用執照 
●合法房屋證明 
●經開業建築師檢討得適用危老條例申請耐震能力評

估之簽證說明書 

●取得建築物所有權人 1/2 以上之同意並出具同意
暨委任書。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之會議紀錄
（含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 

可申請補助
初步評估費
用及查核費 

●向評估機構申辦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 

●向評估機構申辦結構安全詳細評估。 
可申請補
助詳細評
估費用及
審查機構
審查費 

●詳細評估報告書經審查機構審查通
過，並確認改善不具效益。 

●後續取得全體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擬具重建計畫申請重建。 



 
 
 
 
 
 
 
 
 
 
 
 
 
 
 
 
 
 
 
 
 
 
 
 
 
 
 
 
 
 
 
 
 
 
 
 
 
 
 

初步評估 

樓地板面積未達 3000 ㎡者，每棟 12,000 元 

樓地板面積 3000 ㎡以上者，每棟 15,000 元 

評估機構查核費，每棟 1000 元 

詳細評估 每棟不超過評估費用之 30％，且不逾 40 萬元 

審查機構 
審查費用 

每棟不超過詳細評估費用 15％，且不逾 20 萬元 

●屬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第六條所列各款案件者，或
建造執照法規適用日為 88 年 12 月 29 日以後之建築物，均不予補助 

●指經內政部公告評定得辦理危險及老舊建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專業機
構，機構名冊及其費用計算方式，可於內政部營建署網站首頁【危老重建
專區】內查詢。 

評估機構 

●指於臺北市轄區內設有逾 200 ㎡固定之辦公處所，且置有 20 名以上評
估人員，並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依「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
建辦法」認可公告之評估機構。審查機構名冊可於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網站首頁【危老重建專區】內查詢。 

審查機構 

●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應檢具下列文件
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使用科﹚提出申請： 
①申請書。 
②初步評估報告書或詳細評估報告書。 
③審查機構審查通過之證明文件。 
④評估機構及審查機構開立予申請人之統㇐發票或收據正本。 

申請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 

補助項目與額度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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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申請重建作業程序 

 

 

 

 

 

 

 

 

 

 

 

 

 

 

 

 

 

 

 

●起造人委託開業建築師擬具重建計畫。 重建計畫應載明事項： 
①重建計畫範圍。 
②土地使用分區。 
③合法建築物之證明文
件或原使用執照存根
及相關圖說。 

④原建築容積及原建蔽
率認定之證明文件。 

⑤建築師簽證符合規定
之建築物配置及設計
圖說。 

⑥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
額度核算表。 

⑦其他經都市發展局規
定應表明事項。 

●起造人檢具重建計畫及下列文件，向臺北市建
築管理工程處﹙建照科﹚提出申請： 
①申請書。 
②合法建築物之證明文件。 
③經市政府文化局確認非屬古蹟﹅歷史建築
或其他應予保存之建物證明 

④經判定符合危險或老舊建築物須拆除重建
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報告書及相關證明。 

⑤重建計畫範圍內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⑥全體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⑦申請容積獎勵應取得之證明文件切結書及
協議書。 

⑧其他經都市發展局指定之文件。 

●簽訂協議書 

納
入
重
建
計
畫 

●都市發展局於限期內審查完竣 

●可申請補助重建計畫費用。 

●重建計畫核准後，限 180日內申
請建造執照，得延長 1次。 

●通知限期補正 

未於限期
內補正或
補正不完
全者，駁
回申請。 

屆期未申請建造執照者，原
核准重建計畫失其效力 

●起造人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
納容積獎勵保證金﹅開闢完成
公共設施用地。 

●核發建造執照 

●申報開工 

●起造人於領得使用執照二年內
取得標章或通過評估者，保證
金無息退還。未取得或通過
者，保證金不予退還，並繳入
市庫。 

●都市發
展局通
報稅捐
處減免
稅賦。 

●申請使用執照 

●申請建造執照 

●核發使用執照 

●核准重建計畫 



 

 

 

 

 

 

 

 

 

 

 

 

 

 

 

 

 

 

 

 

●原建築容積之認定，應包含「地面以上之建築量體」及「地面以下之樓
地板面積」。其計算方式係以原核准之地面以上及地面以下之總樓地板面
積，分別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之容積定義核
計，所得容積樓地板面積之和，視為「原建築容積」。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防空避難室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41 條規定免設置者，皆得計入容積檢討。另核計出之地面以下建築容
積，基於都市發展使用強度總量管制之精神，僅得復建於地面以下，不
得移至地面以上興建。 

●原建蔽率依原使用執照所載之建蔽率檢討，若建造當時無建蔽率規定
者，依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章第 1 條第 3 款「建築面
積」及第 2章第 4節「建蔽率」等相關規定檢討。 

●有關原容積率及原建蔽率之核算，應由開業建築師依上述規定檢討並簽
證負責，相關圖說文件於擬具重建計畫前或併重建計畫送都市發展局備
案確認。 

 

 

原容積率及原建蔽率之認定 

●申請相關標章或評估之容積獎勵者，應繳納各項保證金，繳納額度依中
央規定的計算公式核算（保證金＝當期公告現值 ╳ 0.45 ╳ 申請獎勵容
積樓地板面積）。但各項容積獎勵額度未超過基準容積 6％者， 其取得標
章或通過評估相較容易，是為鼓勵本市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降低起造
人重建成本負荷，保證金得減半計算。 

●起造人得選擇下列任一方式繳納保證金，但繳納後不得轉換： 
①現金。  
②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 支票、 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  
③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  
④金融機構書面連帶保證。但以該金融機構營業執照登
記有保證業務者為限。 

●起造人於領得使用執照後 2 年內，取得相關標章或通過評估者，得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向都市發展局申請退還該項保證金。經查核符合規定者，
保證金無息退還。但相關標章或評估逾期未取得或未通過者，該項保證
金不予退還，並繳入市庫。 

容積獎勵保證金之繳交與退還 

 


